
單位：千元

是 否 是 否

民政業務--提高

原住民生活素質

支活動費{2016年第13屆全國常

青田徑隊參加全國常青田徑國際

錦 標 賽 }

花蓮縣原住民文化

體育發展協會
105.3.10 原民課 9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社政業務--各社

團活動
105年度減碳環保健行活動

花蓮縣壽豐鄉老人

會
105.1.4 民政課 6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社政業務--各社

團活動

105年金猴獻桃猴年行春節聯歡

暨關懷老人活動

花蓮縣壽豐鄉米棧

社區發展協會
105.1.11 民政課 20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社政業務--各社

團活動

105年迎春納春福~金猴來報喜社

區新春平安祈福活動

花蓮縣壽豐鄉豐裡

社區發展協會
105.1.11 民政課 20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社政業務--各社

團活動

支活動費{105壽豐鄉鹽寮村攝影

研習活動}

花蓮縣資訊應用發

展協會
105.3.25 民政課 20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社政業務--各社

團活動

支活動費{105年度關懷社區老人

活動}
豐山社區發展協會 105.3.25 民政課 20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社政業務--各社

團活動

支活動費{105年度慶祝母親節親

子活動}

花蓮縣壽豐鄉溪口

社區發展協會
105.4.28 民政課 20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社政業務--各社

團活動

支活動費{105年度老人自強、知

性之旅活動}

花蓮縣壽豐鄉平和

吳全社區發展協會
105.5.13 民政課 20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工作計畫科目

名 稱
補 助 事 項 或 用 途

累計撥付金

額

壽豐鄉公所105年度對民間團體補(捐)助經費明細表

至105年6月止

補助對象 主辦課室

處理方式(如未

涉及採購則毋

須填列，如採

公開招標，請

填列得標廠商)

是否為除外規

定之民間團體
有 無 涉

及 財 物

或 勞 務

採 購

核准日期

是否為配合中央及

本府各機關單位補

助計畫所補助之民

間團體



單位：千元

是 否 是 否

工作計畫科目

名 稱
補 助 事 項 或 用 途

累計撥付金

額

壽豐鄉公所105年度對民間團體補(捐)助經費明細表

至105年6月止

補助對象 主辦課室

處理方式(如未

涉及採購則毋

須填列，如採

公開招標，請

填列得標廠商)

是否為除外規

定之民間團體
有 無 涉

及 財 物

或 勞 務

採 購

核准日期

是否為配合中央及

本府各機關單位補

助計畫所補助之民

間團體

社政業務--各社

團活動

支活動費{104年冬至心圓仔情活

動}
豐山社區發展協會 104.10.6 民政課 20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社政業務--各社

團活動
支活動費{傳承故鄉味活動} 共和社區發展協會 104.6.12 民政課 30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社政業務--各社

團活動

支活動費{105年社區插花研習活

動
吳全社區發展協會 105.3.2 民政課 10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社政業務--各社

團活動

支活動費{105年度社區婦女縣外

參訪觀摩活動}
壽農社區發展協會 105.6.1 民政課 10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社政業務--殘障

青少年老人福利

支活動費{105年讚頌偉大母愛壽

鄉情活動}

花蓮縣壽豐鄉老人

會
105.4.14 民政課 8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社區發展--社區

管理

104年度親愛爸爸慶祝父親節活

動

花蓮縣壽豐鄉水璉

社區發展協會
104.8.6 民政課 27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社區發展--社區

管理

支活動費{105年社區插花研習活

動}

花蓮縣壽豐鄉平和

吳全社區發展協會
105.3.28 民政課 10 無

受補助單位自

行辦理
V V



單位：千元

是 否 是 否

工作計畫科目

名 稱
補 助 事 項 或 用 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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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財 物

或 勞 務

採 購

核准日期

是否為配合中央及

本府各機關單位補

助計畫所補助之民

間團體

         250合       計

 

    4.「有無涉及財物或勞務採購」欄填表時請參考政府採購法第4條相關規定。

    1.本表主辦機關花蓮縣政府主計處

    2.本表請在公所網站首頁長期公告。

    3.「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」欄填表時請參考105年度「縣(市)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」p.78中央對直轄市與縣(市)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五第一項第(五)款規定。


